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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效力不容挑战

———从政治、 法律、 程序三大维度的深度考证

宋丽珏　 黄惠康∗

摘　 要: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是国际关系史上改写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也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法律文书。 该决议不仅在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干净彻底

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还在联合国体系内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具有深远的国际

法内涵和普遍的拘束力。 然而,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势力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试图歪曲

该决议的精神, 挑战其法律效力。 在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 重申第 2758 号决议的权威性和不

可挑战性, 对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第 2758 号决议不仅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见证, 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坚定支持。 在政治维度上, 该决议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历史正义的执着追求, 不容任何势

力以任何方式挑战或颠覆。 在法律维度上, 该决议不仅得到了国际法理体系的规范性确认, 还通

过多层级法律义务的建构, 进一步达成国际社会共识。 在程序维度上, 第 2758 号决议的每一个

步骤都遵循了严格的程序规定, 确保了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其程序明晰、 过程透明以及终局

效力确立, 为国际组织处理此类涉及主权国家代表权等重大问题提供了范例。 国际社会应秉持

《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毫不动摇地坚持第 2758 号决议的精神和效力, 坚决反对个别国家逆

潮流而动之非法行径。
关键词: 联合国大会　 第 2758 号决议　 一个中国原则　 国际法　 全球治理

一　 引言

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 (下称联大)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

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

·3·

∗ 宋丽珏,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涉外法治话语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惠康,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

究院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原驻马来西亚大使。 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网络资料的最后访问时间统一为 2025 年

5 月 30 日。

∗



去”,① 从而在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干净彻底地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

表权问题。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意涵清楚明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其唯一合法代表, 根本就不存在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②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它不仅

改写了世界政治格局, 更是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进步。 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 也是

《联合国宪章》 (下称 《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胜利。 自此,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在

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 联合国的普遍性、 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的格局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U Thant) 指出: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合国绝不会成为真正的联合国。”③

但近年来, 某些西方国家和势力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量, 逆潮流而动, 开历

史倒车, 接连发表诋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权威性的言论, 重新炒作所谓 “台湾地位未定论”, 鼓

吹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等联合国系统会议活动, 企图误导国际舆论, 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 这种非法行径, 不仅是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 而且是对 《宪章》 宗旨和

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背离, 在国际法上毫无立足之地。④ 如任其泛滥, 后患无穷,
必须坚决反对。

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人类

社会正面临何去何从的这个关键时刻, 重申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权威性和不可挑战性, 不仅是

对历史的深刻尊重, 更是对 《宪章》 所确认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捍卫。
本文从政治、 法律、 程序三大维度对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效力进行深度考证。 历史不容割

裂, 决议的真谛不容歪曲、 权威性不容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 逆潮流而动者必败。 国际

社会应秉持 《宪章》 宗旨和原则, 毫不动摇地坚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精神和效力, 坚决反对

个别国家逆潮流而动之非法行径, 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权威, 共同构建更加公平、 公正、 和谐的

国际新秩序,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二　 政治维度: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54 年前,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这是联合国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属 “顺之者昌”, 故成就了联合国半个多世

纪以来的辉煌。 54 年后, 个别国家的政客图谋挑战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效力, 是倒行逆施之

举, 属 “逆之者亡”, 故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诞生并非偶然事件, 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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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革的必然产物, 集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历史正义的追求, 对 《宪章》 宗

旨和原则的坚守, 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觉醒。 这一决议既是国际法理体系对新中国主权地位的

进一步确认, 也是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向多极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首先, 中国快速崛起,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创造了

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

近 80 年中,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①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以独立姿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战

胜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会变革, 实现了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② 在国际上, 新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 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坚

力量。
其次,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 开启了国际政治力量的根本性重

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 尤其是在 1960 年代的非洲, 有 17 个非洲

国家宣布独立, 催生了 “77 国集团” (Group of 77, 简称 G77) 等新兴力量,③ 其成员国在 1971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有关第 2758 号决议的表决中贡献了 76%的支持票。 以非洲国家为例, 第

26 届联大关于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决议草案 (史称 “两阿提案”) 的

23 个共同提案国中有 11 个是非洲国家, 26 个非洲国家在投票中投了赞成票, 占全部赞成票数的

43% 。 决议通过后, 坦桑尼亚驻联合国时任代表萨利姆 (Salim) 高兴地在会议大厅内跳起舞,
许多非洲国家代表也跟着一起跳了起来, 会场上一片沸腾。 对此, 毛泽东主席曾诙谐地说: “是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④ 大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政治选择, 既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打

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争取平等话语权的战略宣示, 也是对新中国坚定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

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以及无私援助的国际主义实践的正面回应。⑤

最后, 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裂变。 1971 年 7 月, 美国总统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 秘密访问中国, 引发多国对华外交政策的 “超前性” 转向, 40 多个国家抢在美国

对华政策调整前与中国建交。 外交实践中的 “多米诺效应” 暴露出西方阵营内部协调机制的失

效, 也印证了国际社会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预判。 至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表决时, 支持新中

国的国家数量较 1960 年增长了近 5 倍,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政治同盟跨越意识形态与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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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 促进了全球治理秩序的政治性重塑。 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是大势所趋、 不

可阻挡。
在此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就重大国际议题成功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恶意

设置的程序性壁垒, 通过集体行动争取议程设置的主导权, 打破了西方垄断国际议题的历史,
开启了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转移进程。 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 中国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为全球治理变革和现代国际法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贡献, 对世界格局演变进一步产生了重大

影响。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后, 中国在联合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 以及与亚非拉国家的平等合作实践, 形成了对 “西方中心主义” 国

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挑战。 这种将主权平等从法理原则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努力, 为国际关系的民主

化, 特别是促进南南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 中国是联合国的 “四发起国” 之一, 是第一个在 《宪章》 上签字的

创始会员国。 根据国际法, 在出现政权更迭的情况下,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

后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然而,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阻挠下, 新中国被挡在联合国大

门之外长达 22 年。②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角色, 也加剧了东西方阵营之

间的意识形态对抗, 构成了对 《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践踏。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 不但最

终解决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 而且彻底纠正了联合国在中国代表权问

题上的一个重大历史性错误。 历史不容割裂, 更不容许倒退。
同时,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后, 其他国家与中国 “建交潮” 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藩篱,

标志着冷战意识形态的加速瓦解, 国际政治开始向着更具包容性的多文明共处模式演进。 可以

说,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诞生过程揭示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 即任何逆时代潮流而动的

霸权图谋终将被历史抛弃。 从 1950 年西方阵营的绝对主导到 1971 年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觉醒, 这

一力量对比的颠覆性变化证明: 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一旦形成历史合力, 必将冲破强权政治的桎

梏, 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三　 法律维度: 联合国体系确立一个中国原则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法律上的意义在于根据 《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在联合国体系内确认了

一个中国原则, 其效力不容置疑。 这既是政治共识, 亦是法律确信。

(一) 国际法理体系的规范性确认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程序与实质内容均严格遵循了 《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从而在国

际法理层面完成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权威性确认。 从法律维度看,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规范性

建构体现了 4 重法理逻辑的递进整合, 法律效力的基础非常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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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联合国会员国会籍的 《宪章》 溯源

联合国制宪会议于 1945 年 4 月 25 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幕, 同年 6 月 26 日结束, 《宪章》 正式

签署。 中国代表第一个在 《宪章》 的中文、 法文、 俄文、 英文、 西班牙文 5 种联合国正式语文文

本上签字 (《宪章》 的签字正本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① 《宪章》 第 111 条明确规定, 宪章的

中、 法、 俄、 英、 西文各文本同一作准。
值得提及的是, 在位于 《宪章》 正式文本签署页首位的签署国位置, 中国的国名使用的中

文称谓是 “中国”, 法、 俄、 英、 西文 4 种文本分别使用了与中文 “中国” 相对应的 “ LA
CHINE” (法文)、 “Kитaй” (俄文)、 “China” (英文)、 “LA CHINA” (西班牙文)。 明确将

“中国” 列为 《宪章》 第一个签署国这一法律事实表明: “中国” 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中国国家名

称, 是 《宪章》 对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国名最具权威的法律确认, 有国际法效力。 作为联合国

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是中国, 而非中华民国 (政府), 后者只是联合国成立之时代表

中国的政府。 当代表中国的政府更迭后,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自然而然发生相应的变更。②

联合国会员国与会员国政府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享有联合国会员国会籍的是作为主权国家的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后续被联合国接纳的会员国。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后, 只要不发生国家解体或被

联合国除名, 国家的会员国会籍资格是恒定的, 而代表该国的政府和政府委派的全权代表则是可以

变更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届联合国大会都设有全权证书委员会审查会员国代表资格的缘由。
因此, 不能将会员国与会员国政府混为一谈, 更不能用会员国政府来取代会员国。 《宪章》

第 3 条规定: “凡曾经参加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或前此曾签字于 1942 年 1 月 1 日联合国宣言

之国家, 签订本宪章, 且依宪章第 110 条规定而予以批准者, 均为联合国之创始会员国。” 例如,
根据此项规定, 波兰是 1942 年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的签署国, 符合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

首要条件, 本应受邀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 但由于波兰 1945 年 1 月刚获解放, 当时尚未成立全

国统一政府, 而刚建立的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存疑, 因而波兰临时政府未获与会邀请。 在旧金山制

宪会议上, 与会国最后商议决定, 在政府问题得到解决后, 应邀请波兰签署 《宪章》 并成为创

始会员国。 1945 年 10 月 16 日, 波兰新政府完成了 《宪章》 补签和批准手续, 波兰遂成为联合

国第 51 个创始会员国。③

2. 一个中国原则的 《宪章》 确认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里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具有双重含义, 她既是中国这个已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国家的新国号, 也是取代 “中
华民国政府”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简称。 换言之,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新国家, 而是一个新政府。 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没有变, 在国际法上产生的

只是政府继承, 而非国家继承。 从此, 在法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国号, 正式取代了

“中华民国”, 作为政府, 正式取代 “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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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宪章》 上签字的中国政府代表一共有 8 位, 他们是: 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 代表团成员王宠惠、 董必武、 魏道

明、 吴贻芳 (女)、 李璜、 张君劢和胡霖。 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因公务回国缺席签字仪式, 代表团成员胡适因对 《宪
章》 中的部分条款不满拒绝签字。
许光建主编: 《联合国宪章诠释》,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2—84 页, 第 169—171 页。
许光建主编: 《联合国宪章诠释》,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6 页, 第 678 页。



而中国在联合国的会籍依然如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 明确宣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以

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 以及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作

为条件, 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当日及之后, 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外国政府, 均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①

台湾民进党当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无良政客试图拿 《宪章》 具体条款两次提及 “中
华民国” 称谓一事说事。 但是, 如前所阐释, 在联合国, 会员国和会员国政府不是同一个概念。
中国是联合国会员国, 而 《宪章》 关于安全理事会组成的第 23 条和关于交存 《宪章》 批准书程

序的第 110 条第 3 款中提及的 “中华民国”, 明显是指联合国成立时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
因为 《宪章》 进一步明确规定: 本宪章应由签字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之; 批准书应交存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 宪章应留存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档库; 该国政府应将正式副本分送其他签字国政

府。 《宪章》 第 111 条还规定: 为此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之代表谨签字于本宪章, 以昭信守。 所

以 《宪章》 中 “中华民国” 的称谓与 《宪章》 同时提及的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签字国政府”
“各会员国政府” 的含义别无二致, 是指中华民国政府。

因此,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根据 《宪章》 规定, 开宗明义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代表”, 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其中, “中国” 是国家名称,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如此清晰的表述, 不该有任何的歧义, 别有用

心者的恶意曲解是定难撼动正义之大树的。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将 “中国代表权” 完整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明确承认中国台湾

省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法理地位, 彻底否定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等 “台独” 主张

的 “合法性”。 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 必须由各该

国善意履行”, “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 善意

解释之”。②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明确援引 《宪章》 宗旨, 其法律效力正是基于对国家主权平等原

则的严格遵循。 国际法院在 “科索沃咨询意见案”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中曾重申, 领土完整原则构成国际秩序的基石, 任

何单方面分离行为均需中央政府的同意。③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对台湾归属中国的判定, 正是对此

项规范的直接适用。
3. 代表权唯一性原则的程序落实

根据 《宪章》 第 4 条及 《联合国议事规则》 第 135 条, 唯有主权国家才具备联合国会员资

格, 且 “一国一席” 原则禁止所谓的 “双重代表权” 的存在。 尽管联大决议通常被视为国际

“软法”, 但通过持续的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 (opinio juris), 其可产生实际的法律约束力。④ 尤其

是在会员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 毫无疑问,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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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23 页。
参见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26 条, 第 31 条。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I. C. J.
Reports 2010, p. 437, para. 80.
蒋圣力: 《联合国大会决议法律效力问题重探———以外层空间国际法治实践为例》, 载 《国际法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第 55—69 页。



例如,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后, 继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被立即逐出联合国各主

要机构后, 数周之内, 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美国拥有特殊表决权重的联合国专门机

构外, 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都被从联合国的各附属机构和各专门机构中驱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最终也分别于 1980 年 4 月 17 日和 5 月 15 日得到了恢复。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以 76 票赞成、 35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 终止早已失去合法地位的 “中
华民国” 当局非法占据中国席位的状态,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从联合国

大会议事程序上正式宣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僭越中国代表权的行为非法、
无效。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的地位, 决定于两个因素: 主权和国际承认,② 中国台湾省显然不具备

这两项要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确认, 是建立在台湾是中国一个省

的法理基础上的国际法文件。③

4. 国际习惯法的实证性强化

国际法院在 “在尼加拉瓜境内和对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裁决中明确指出, 联大决议可作为国际习惯法形成的证据, 前

提是体现广泛且一致的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④ 迄今, 世界上有 183 个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形成

持续性、 普遍性的国家实践。⑤ 这一普遍实践印证了第 2758 号决议向习惯国际法转化的动态过

程。⑥ 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专门机构均将中国台湾省排除在主权实体名单之外, 世界贸易组织亦仅

以 “中国台北” 名义接纳其作为非主权成员。 这种高度统一的国际实践, 使得一个中国原则实

然上已从条约义务, 升华为具有共识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亦有相关学者在具体论述中阐明, 根据

习惯国际法识别的 “两要素” 方法,⑦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⑧

综上所述,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核心在于对既有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郑重重申与着重强调。
在这些内容之中, 与国际法的 “基石性” 原则, 诸如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相

契合、 相呼应的部分, 基于国际法的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 无疑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概因这些

原则是经过国际社会长期实践和广泛认可的, 构成了国际法秩序的重要支撑。 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 这些对国际法基本原则进行重申和强调的内容, 有着明确且具体的指向, 即一个中国原则。
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确认, 成为了相关国际法原则在

特定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这种体现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映射, 更是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及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问题时的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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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许光建主编: 《联合国宪章诠释》,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4 页。
〔波兰〕 莱奇·安东诺威兹: 《国际法中 “国家承认” 的性质问题》, 梁西译, 载 《国外法学》 1979 年第 5 期, 第

22—25 页, 第 39 页。
张文生: 《2758 号决议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确认》, 载 《两岸关系》 2024 年第 10 期, 第 15—17 页。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s, I. C. J.
Reports 1986, p. 106, para. 202.
王奇敏: 《182 +1 =183 是大势所趋》, https: / / jeddah. china - consulate. gov. cn / xgxw / 202402 / t20240206_ 11241071. htm。
蒋圣力: 《联合国大会决议法律效力问题重探———以外层空间国际法治实践为例》, 载 《国际法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第 55—69 页。
两个核心要素是指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 这两个要素是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关键标准。 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报告: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 / 73 / 10, 2018 年 8 月 17 日, 第 123 页。
杨泽伟: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载 《国际法学刊》 2022 年第 3 期, 第 17—35 页。



(二) 多层级法律义务的建构

从国际社会整体的角度而言,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中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相关内容, 代表了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集体意志,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认可与接受。 这种普遍

的认可和接受赋予了该决议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进而使其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法

律效力。 它不仅约束着各个国家在处理与中国事务时的行为, 也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关

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 国内法层面: 宪法原则的刚性保障

一国的主权和领土事项首先应当取决于其国内法的规定, 尤其是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

史与政治事实。①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 一个中国原则具有最高位阶的宪法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下称 《宪法》) 明确规定: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完成统一祖

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

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这些规定与 《反分裂国家法》 第 2 条形成规范闭环, 将一个中国

原则从政治宣示上升为宪法性义务。 2023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要求所有法律解

释与适用 “必须符合宪法关于国家统一的原则”, 任何地方性法规或司法解释若隐含 “两岸分

治” 逻辑, 均因违宪而自始无效。 可以说, 一个中国原则作为相关国际法原则在具体问题上的

体现, 应具有法律拘束力。 若有国家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违反了本项原则, 其就是一项违法行

为, 中国可以相应采取反制措施。
2. 双边关系层面: 建交条件的法律锁定

在双边层面,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外国建立和维持外交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尊重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是任何外国与中国建交

“不可减损的条件” (non-derogable condition)。② 其法律效力体现为以下内容。
第一, “逆条件承认” 效力。 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

的上述条件。③ 例如, 英国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达建交意愿的国家之一。 但从 1950 年

英国承认新中国到 1972 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持续了 22 年, 其中的核心问

题就是英国一直未完全满足 “逆条件承认” 的条件。 直到英国 1971 年 10 月 25 日在第 26 届联合

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表决中, 第一次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之后, 中国

政府才同意将中英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 在 1972 年 3 月 1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 中, 英国政府 “承认中国政府

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 决定于 1972 年 3 月 13 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

机构”, 英国政府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④ 又如, 2021 年尼加拉

瓜与中国复交时, 其政府明确宣布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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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磊: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关系》, 载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5 年第 2 期, 第 23—39 页。
黄惠康: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23 页。
陈体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承认问题》, 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 《中国国际法年刊》 (1985),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 1985 年版, 第 25 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eb /
ziliao_ 674904 / 1179_ 674909 / 200011 / t20001107_ 7946566. shtml。



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①

第二, 条约义务的善意履行。 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建交公报属于国际法上的双边条约。 根据公

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条约义务应善意履行。 与中国建交的任何国家政府应严格遵循与中国缔结

外交关系时作出的法律承诺, 不得与台湾当局建立或保持任何官方关系。 台湾并非独立的主权国

家或具有主权的法律实体, 中国的国号变更在国际法上不影响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② 不得

在国际上支持 “台湾独立”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 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活动。 若有违

反, 即构成违反条约的行为。
第三, 反制措施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并 “根据缔结

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有权采取变更或者终止外交、 领

事关系等必要外交行动”。③ 针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违约行为采取反制措施, 具有国际法上的正

当性。 在联合国体系内, 一个中国原则是联合国各机构和各会员国均需严格遵循的 《宪章》 义务。
违者当被追究违法责任, 具体体现在机构参与限制、 会员国责任机制以及司法追责路径 3 个方面。

同时, 根据 《宪章》 和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及联合国专门机构组织法,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

地方区划, 未经中国中央政府的同意, 台湾无权以任何名义参与只有主权国家有资格参加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 例如, 世界卫生大会第 WHA25. 1 号决议 (1972 年) 明确将台湾排除在观察员名单

之外, 世界海关组织则要求台湾海关以 “中国大陆台北海关” 名义活动。 《宪章》 第 103 条明确

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 其在本宪

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在回应媒体问询时明确指出, 根据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台湾省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没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④

综上, 多层级义务体系产生了规范协同效应, 通过宪法、 条约、 国际法的垂直整合与从国内

到双边再到多边的水平联动, 不仅封堵了 “法理台独” 的操作空间, 更使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的行为引发 3 重法律后果, 即国内法上的违宪性、 双边关系中的违约性以及多边机制下的违

法性。

(三) 法律效力与国际社会共识的双重印证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 不仅是联合国履行 《宪章》 宗旨和原则的重要体现, 更

是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该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

合法代表, 确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半个多世纪以来, 国际社会的主

流声音始终支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最近 10 年来,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

从 172 个增加到 183 个, 中国还与 11 个所谓台湾 “邦交国” 实现建交复交。⑤ 在 2022 年 8 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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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zyxw / 202112 /
t20211210_ 10466211. shtml。
陈欣新: 《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理据》, 载 《国际法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第 37—47 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第 34 条。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出具的法律意见强调, 联合国认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 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 http: / / www. gwytb. gov. cn / m / fyrbt / 202409 / t20240911_ 12649303. htm。
2024 年 1 月 24 日, 中国与瑙鲁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瑙鲁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瑙鲁成为中国

的第 183 个建交国。



国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 (Pelosi) 窜访台湾事件中, 全球有 1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公开

发表声明, 表达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支持。① 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发言人也多次强调, 联合国

将遵循联大第 2758 号决议,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与维也纳办事处、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负责人, 以及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南方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 也纷纷公开重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

持, 强调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秩序的稳定。② 这些声明和行动进一步证明了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权威性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四　 程序维度: 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归属问题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在程序上的意义在于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归属问题, 符合

程序正义规则。 这一决议不仅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地

位, 还在程序上严格按照 《宪章》 和 《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原则和规定进行, 体现了

国际社会对正义和法治的尊重。

(一) 程序性事项的结果清晰明了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联合国的

席位自联合国创建时即已存在, 并已写入 《联合国宪章》。 根据国际法, 在出现政权更迭的情况

下,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的权利也无需联合国另行承认。 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下,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已遭

中国人民唾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长达 22 年, 围绕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外交

法律斗争也持续了 22 年。
从 1950 年开始, 苏联等国家即在联大届会上提出审议 “中国代表权问题”。 根据 《宪章》

第 18 条第 2 项的规定, 除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建议,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 新会

员国加入等 “重要事项” 外, 大会的其他决议只需与会及投票会员国过半数通过即可生效。 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 第 18 条第 2 项在规定适用绝对多数表决机制的 “重要问题” 时, 采用的是穷

尽性列举方式, 把 “重要问题” 都列举了出来, 未列举的事项, 当然不属于 “重要问题”, 因而

表决时不应适用绝对多数的表决机制。③ 事实上,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在法律上仅仅是一个

确认代表全权证书的程序性事项, 应该适用简单多数的表决程序。 然而, 在冷战大背景下, 美国

等国家先是采用 “缓议” 策略, 纠集其盟友屡屡阻挠联大届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 拖延十

数年。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缓议” 策略难以为继。 于是, 美国等西方

国家又开始玩弄程序把戏, 蓄意将中国代表权这一程序问题升格为所谓的 “重要问题”, 企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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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佩洛西窜台的若干事实》, 2022 年 8 月 25 日, 新华社网站, http: / / www. news. cn / 2022 -08 / 25 / c_ 1128944443. htm。
外交部: 《外交部: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 载 《人民日报》 2024 年 5 月 22 日, 第

4 版。
参见宋杰: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解释与适用问题研究》, 载 《台湾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第 61—69 页。



更高的多数票门槛继续阻止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 1971 年, 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前夕, 美国又处心积虑地抛出 “双重代表权” 提案, 妄图在联合国制造 “两个中国” 或 “一中

一台”, 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第 26 届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可以说在法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

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归属问题, 在程序上也完全合法合规, 毫无瑕疵。①

(二) 过程公开透明

根据主权平等原则, 国际组织决议的合法性需要满足双重标准: 实体正义 ( substantive
justice) 与程序正义 (procedural justice)。 程序正义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法律程序的合理性和公

正性, 还要求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 中立性和参与性。 这些原则在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

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程序要素、 规范要求、 实践表现和法源依据从 4 个方面相互关联、 相

互影响, 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且严谨的决策程序体系, 保障了决议通过的合法性、 公正性与透

明度。
首先, 法源依据是基础与保障, 为整个决议通过程序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支撑和准则框架,

是其他 3 个方面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石。 《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 第 87 条明确规定了会议表决信

息公开以及记录存档的具体要求, 从法律层面确定了程序运行的基本规则, 使得表决信息公开和

决策过程可溯有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而 《宪章》 第 18 条规定了联大决议的表决程序和标准, 为简

单多数规则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权威的法律依据, 使得整个决策过程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进行。 可以

说, 这些法源依据为第 2758 号决议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否则,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紧盯

程序规则的背景下, 整个决策程序将无法有效运行。
其次, 程序要素是整个决议通过程序的核心框架, 界定了程序运行的基本方向和关键环

节。 表决信息公开、 决策过程可溯和程序规则稳定这 3 个要素, 从不同角度保障了决策程序的

公正性和透明度。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表决信息公开, 使得各国的表决立场能够被国际社会知

晓, 避免了暗箱操作; 其决策过程可溯则保证了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被审查和评估, 增强了

决策的可信度; 程序规则稳定确保了决策过程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让各国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

参与决策。
最后, 规范要求是对程序要素的具体细化和补充, 它将抽象的程序要素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

准则。 完整披露投票立场是对表决信息公开这一程序要素的进一步明确, 要求各国必须清晰、 准

确地表达自己的投票立场, 并且将这些信息完整地呈现出来, 使得表决信息公开更加具有可衡量

性和可操作性。 会议记录永久存档是对决策过程可溯的具体落实, 通过将会议记录永久保存, 确

保了决策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被追溯和查证。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 验证了托马斯·弗兰克 (Thomas Franck) 的 “规则正当性” 理

论,② 即当决策程序满足透明度、 参与性、 一致性和连贯性 4 大标准时, 即便遭遇权力政治挑战,
其法律效力仍能获得持续性承认。 程序正义既是权力博弈的规制框架, 更是国际法秩序演进的内

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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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决议具有终局效力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终局性依据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分别是 《宪章》 框架下的内部事务

终局性、 国际法上的既判力延伸以及程序终局的不可逆性。
第一, 根据 《宪章》 第 4 条至第 6 条、 第 17 条规定, 联大对会员国代表权、 会籍及内部行政

事务的决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些决议通常涉及联合国内部事务, 如接纳新会员国、 开除会员国和

停止会员国权利的行使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明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属于 《宪章》 授权联合国大会决定的内部行政事项, 其效力具有终局性。 在 1948 年 “接纳会员国

条件案” (Conditions of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咨询意见中, 国际法

院明确阐释了 《宪章》 第 4 条第 1 项的规范性质, 指出该条中规定的 5 项接纳条件是 “详尽而排他

的”, 会员国无权在此基础上增设其他政治性附加条件。 法院强调, 《宪章》 所确立的规范必须依据

其条文本义理解, 同时, 其解释与实施必须建立在 “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共同接受与履行义务的基础

之上”。 这种对 《宪章》 条款普遍而一致的接受, 体现了国际法律义务得以生效的 “共同同意”
(common consent) 逻辑, 并构成国际法规范合法性的实践基础。① 这意味着, 尽管 《宪章》 本身并未

明确规定联大决议的法律约束力, 但会员国通过共同同意的方式, 使得这些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

共同同意不仅体现在会员国对决议的投票行为上, 还体现在会员国对决议内容的接受和遵守上。②

第二, 在国际法上,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效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决议通过后出

现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际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国家与中国的

“建交潮” 就是明证, 且这些国家都在法律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国际法上有 “禁止反言”
(estoppel) 的原则, 在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后, 其权威性不容挑战和翻案。

第三,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严格的 《宪章》 合规程序、 广泛的国际社会认同、 半个世纪

的实践检验及闭合的法律救济通道, 形成了不可逆的法理状态。 任何挑战其法律效力的行为均构

成对联合国权威及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违背。
第四, 制度性排除机制在联合国系统内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体现。 在对待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相关事务的问题上, 联合国始终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台湾省”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这一准确且恰当的称谓清晰无误地表明了台湾的法律地位。 联合国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仅

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尊重, 也是对国际社会主流共识的维护。

(四) 法律救济空间的闭合性

从法理层面看,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具有终局性的法理建构体现如下。 (1) 实体规范明确。
决议文本直接驱逐 “蒋介石的代表”, 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地位, 无解释歧义。 当决议

文本具有明确指向时, 不得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③ (2) 决议符合程序穷尽原则 ( doctr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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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虎华、 肖灵敏: 《再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际法性质》, 载 《政法论丛》 2018 年第 6 期, 第 43—57 页。
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1 条, 在解释 《宪章》 及联合国决议时, 应当遵循 “文义优先” 原则 ( textual
interpretation)。 当决议文本具有明确措辞、 清晰权力授权或指向具体行为时, 解释者不得以 “目的性扩张解释”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之名偏离文字本义或扩大授权范围。



procedural exhaustion), 任何试图挑战决议的嗣后行为均面临启动障碍、 实质障碍和时效障碍。
启动障碍是指修正需重新达到 1971 年 76 个国家赞成的条件, 这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缺乏现实可能

性; 实质障碍是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构成 “程序否决锁” (veto lock); 时效障碍是指 50
余年的普遍承认已形成 “禁止权利滥用” (abuse of rights) 的抗辩基础。 (3) 国际法学界普遍援

引 “既判事项” ( res judicata) 理论, 确认该决议的终局效力。 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持续遵守

该决议, 形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实践。 国际社会对这一终局效力的普遍认可, 进一步巩固

了其作为 “程序锁定” 机制的不可逆性。

五　 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

内政是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权力的体现, 涵盖政治体制、 立法司法、 经济制度、 文

化发展等主权性事务。 台湾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其解决必须遵循以下逻辑依据。

(一) 历史依据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不断有新的考古发

现和研究证明海峡两岸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
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 公元 230 年, 三国时期吴人沈莹所著

《临海水土志》 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 隋朝政府曾 3 次派兵到时称 “流求” 的台

湾。 宋元以后,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 台湾设治, 实施行政管辖。 1624 年, 荷兰殖

民者侵占台湾南部。 1662 年, 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清朝政府逐步在台

湾扩增行政机构, 1684 年设立台湾府, 隶属福建省管辖; 1885 年改设台湾为行省, 是当时中

国第 20 个行省。① 之后, 中国台湾省虽遭日本殖民统治长达 50 年, 但 1943 年 《开罗宣言》 和

1945 年 《波茨坦公告》 两份国际法律文件, 均强调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 要求日本归还

“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 台湾、 澎湖群岛等”。② 这些均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 地理与文化纽带

考古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 两岸就已存在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 台湾原住民基因研究显

示, 其与华南壮侗语人群共享等位基因, 南岛语族起源可追溯至中国大陆。 明清时期, 大陆移民

大规模迁台,③ 形成以闽南、 客家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族谱、 宗祠等文化符号, 均体现了

“根在大陆” 的认同。 即便日据时期, 台湾民众仍坚持中华文化传承, 如汉学书房、 歌仔戏等民

俗活动延续不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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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大陆统一事业》 白皮书, 2022 年 8 月,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22 - 08 / 10 / content_ 5704839. htm。
参见 《开罗宣言》,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diaoyudao / chn / flfg / gjty / 201510 / t20151009_ 8560610. htm。
廖杨: 《明清时期台湾汉族移民及其族群文化》, 载 《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4 年, 第 162 页。
李跃乾: 《台湾抗日运动简史》, 九州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80—126 页。



(三) 台湾问题的法律地位与内政属性

根据 《宪章》, 内政 “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台湾问题本质是中国内战遗

留的主权统一问题, 其内政属性具有历史法理依据, 包括了条约继承和主权连续性两个重要内

核。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则从国际法层面确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继承

了对台湾的主权”, 这一继承关系, 明确了台湾无独立国际地位。
从中国 《宪法》 和法律体系的角度出发,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的法律框

架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根本目标, 通过多层级立法构建了完整的规范体系。 除 《宪法》
和 《反分裂国家法》 外, 其他法律文件从不同维度完善了对台湾省的法律框架, 包括涉台民事

司法协助、① 台胞权益保障立法、② 国家安全与反分裂衔接③等等。 由此, 一套架构完整且系统连

贯的多层级立法规范体系得以构建形成。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法理依据, 建立在主权原则、 历史继承、 条约体系与国际共识的多

维基础上。 任何外部势力试图通过立法、 军事或政治支持干预台湾问题, 均构成对 《宪章》 宗

旨和原则的违反。 当前国际法发展趋势表明, 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规范效力持续增强, 这

为反对 “台独” 分裂与外部干涉提供了更坚实的法理支撑。 中国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 本质是

主权国家行使内政管辖权的正当行为, 完全符合国际法秩序的内在逻辑。

六　 结语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效力问题经政治、 法律与程序三维论证形成闭合性法理和

学理闭环。 在历史维度上, 其标志着 “殖民主义法理” 体系的终结与发展中国家集体意志的

胜利。 在规范层级上, 通过主权继承排他性、 代表权唯一性与领土完整不可分割性的三重锁

定, 构筑了效力的核心要件。 在程序正义层面, 严格的表决机制与制度性排除设计赋予其不

可逆的终局性。 当前 183 个国家与中国的建交实践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切实遵行, 使决议完成

从政治共识到习惯国际法的质变。 面对单边主义与霸权逻辑的挑战, 维护该决议不仅是坚守

多边主义的底线, 更是守护 《宪章》 第 2 条所确立的 “主权国家体系” 根基, 任何技术性规

避或语境解构的企图, 实质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 “宪法性秩序” 的颠覆。 历史证

明, 唯有在规范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恪守决议权威, 方能确保国际法治从文本承诺迈向实质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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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最高人民法院 1998 年 《关于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及 2015 年修订, 确立了对台湾民事判决的认

可程序, 体现 “一国之内” 的司法互信。 2008 年 《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 等文件, 构建了两岸司

法协作机制。
2019 年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赋予台胞与大陆居民平等的投资权利; 2019 年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 “26 条措施”) 进一步扩展台胞在

大陆的社会参与权。
《宪法》 第 28 条修订后强调 “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与 《反分裂国家法》 形成呼应, 强化对

分裂行为的刑事规制。



The Legal Force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ⅩⅩⅥ) is Unchallengeabl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from Political, Legal and Procedural Dimensions
Song Lijue and Huang Huikang

Abstract: United N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ⅩⅩⅥ) marks a pivotal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haping the global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serves as a vital legal
instru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This resolution not only thoroughly resolved the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 across political, legal, and procedural dimensions, but also
established the One-China Principle within the UN system, embodying profound imp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arrying universal binding forc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certain countries and
powers, driven by ulterior and insidious political motives, have sought to distort the principles of this
resolution and undermine its legal validity. Therefore, on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reaffirming the
authority and inviolability of Resolution 2758 is of cri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defending the UN-
center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legal force of Resolution 2758 through political, legal, and procedural
lenses, holding that history allows no falsification,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resolution must not be distorted,
and its authority remains unchallengeabl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stands unshakable, and those who go
against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re doomed to fai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all steadfastly uphold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resolutely defend the essence and validity of Resolution 2758,
and firmly oppose any illegitimate attempts by certain countries to contravene this consensus.
Keyword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ⅩⅩⅥ), One-China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Law, 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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